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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第 1 屆第 2 次定期大會提案 

  （於第 1 屆第 6 次臨時會審議） 

第 1 號 類別：民政  
案  由：請審議制定「高雄市道路名牌及門牌編釘自治條例」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修正通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2 月 16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8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修正通過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2.22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10700003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 由：為制定「高雄市道路名牌及門牌編釘自治條例」草案一案，敬

請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本自治條例草案業於 100 年 8 月 2 日第 3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

過。 

二、為便利民眾通訊、道路辨認及利於戶籍登記管理，明定辦理本

市道路命名、道路名牌及門牌編釘等事項處理原則及作業規

定。 

三、檢附「高雄市道路名牌及門牌編釘自治條例」總說明及草案表

各一份。 

辦 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依規定公布並函請內政部轉行政院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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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號 類別：民政  
案  由：請審議制定「高雄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」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修正通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2 月 16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8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修正通過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2.22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10700004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 由：制定「高雄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」草案，敬請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  

一、制定理由： 

高雄縣市合併後，參酌地方制度法第八十七之二條規定，自治

條例應由改制後之高雄市政府廢止之，故為利規範高雄市法規

制（訂）定、施行、適用、修正及廢止之標準，爰依改制前高

雄市「高雄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」為架構，並參酌融入改制前

高雄縣「高雄縣法規標準自治條例」以及改制前高雄市政府所

屬各機關學校辦理法制作業程序準則部分得移至自治條例規範

之條文，制定縣市合併改制後「高雄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」，

共五章二十七條（如附表）。 

二、制定（修正）重點： 

本自治條例之立法目的。（第一條） 

市法規制（訂）定、施行、適用、修正及廢止時所依據法規

之適用順序。（第二條） 

市法規之定義。（第三條） 

市法規提送程序。（第四條、第五條） 

將市法規提送法規會前之確認會議程序予以明文。（第六

條） 

依法律授權之市法規應先經公告之規定予以明文。（第七

條） 

制（訂）定法規於必要時得邀請專家諮詢或舉辦聽證，以及

舉行聽證應踐行之程序。（第八條） 

市法規公（發）布程序及公（發）布後遇特殊情事時之處理

方式。（第九條、第十條） 

市法規之條文、章節、附件格式。（第十一條至第十三條） 

市法規之一般及特定生效日。（第十四條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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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別法優先原則。（第十五條） 

市法規之適用原則、暫停適用及恢復，以及市法規之延長施

行程序。（第十五條至第十九條） 

市法規之修正、廢止及合併事由。（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二

條） 

市法規修正時應注意事項。（第二十三條） 

市法規修正或廢止程序準用制（訂）定之規定。（第二十四

條） 

市法規廢止之失效日期。（第二十五條） 

法制作業準則授權本府另定之。（第二十六條） 

本自治條例之施行日期。（第二十七條） 

三、檢附「高雄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」草案總說明、對照表、原條

文。 

辦  法： 本案審議通過後，依地方制度法第 26 條第 4 項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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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號 類別：財經  
案  由：請審議制定「高雄市使用牌照稅徵收自治條例」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修正通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2 月 16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8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修正通過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2.22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10700005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 由：制定「高雄市使用牌照稅徵收自治條例」草案，敬請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制定理由： 

縣市合併前，原高雄市政府及高雄縣政府，即依使用牌照稅法

第三十七條規定，分別制定「高雄市使用牌照稅徵收自治條

例」及「高雄縣使用牌照稅徵收細則」，以配合各自徵收實

務，作為使用牌照稅法補充規定。縣市合併後為做統一規範，

以利本市使用牌照稅徵收作業有所依據，爰整合上開自治法

規，重新制定本自治條例。 

二、制定條文內容重點： 

本自治條例條文共計十條，其條文內容重點如下： 

明定制定之目的及法源依據。（草案第一條） 

明定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及徵收機關。（草案第二條） 

明定以交通管理機關核發之號牌替代使用牌照。（草案第三

條） 

明定本市機動車輛使用牌照稅依中央立法機關訂定之分類稅

額表課徵稅額。（草案第四條） 

明定本市臨時牌照或試車牌照之機動車輛其應納稅額計算標

準。（草案第五條） 

船舶免徵。（草案第六條） 

申請免稅交通工具所備證明文件及資料；並對原核准免稅之

交通工具異動或變更，賦予向稽徵機關申報義務。（草案第

七條） 

明定已領使用牌照之交通工具辦理停用者，按實際使用之日

數計算應納稅額，已繳稅款可退回。未依規定辦理者，視為

繼續使用並依法課徵使用牌照稅。（草案第八條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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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定交通工具所有權轉讓時，辦理過戶登記期限。（草案第

九條） 

明定本自治條例之施行日期。（草案第十條） 

三、本案業經本府 100 年 8 月 23 日第 33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制定「高雄市使用牌照稅徵收自治條例」總說明及條文草

案各乙份。 

辦 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報請財政部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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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號 類別：財經  
案  由：請審議制定「高雄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」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修正通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2 月 16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8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修正通過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2.22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10700006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 由：制定「高雄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」草案，敬請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制定理由： 

縣市合併前，原高雄市政府及高雄縣政府，即依房屋稅條例

第六條、第二十四條規定，分別制定「高雄市房屋稅徵收自

治條例」及「高雄縣房屋稅徵收率自治條例」、「高雄縣房

屋稅徵收細則」，作為房屋稅課稅之依據。縣市合併後，本

市房屋稅徵收仍有訂定相關規範必要，爰分析整合原兩縣市

房屋稅課稅之差異，並兼顧執行效益與可行性等因素後，重

新制定本市房屋稅徵收規範。 

本草案中有關「房屋所有人」之定義、「合法登記工廠」之

定義、「申報起算日」之規範、「使用情形變更」及「所有

權移轉」之改課時點等規定，均涉及實質課稅範疇，影響納

稅義務人之權利義務，為符法律保留原則，合併後本市房屋

稅徵收規範仍以制定具法律位階之「自治條例」為宜，爰制

定本自治條例草案。 

二、制定條文內容重點： 

本自治條例條文共計十二條，其條文內容重點如下： 

制定之目的及法源。（草案第一條） 

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及房屋稅稽徵機關。（草案第二條） 

房屋所有人之定義，以明確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。（草案第

三條） 

依本市房屋使用情形適用不同稅率徵收房屋稅；並規範空置

房屋之稅率依據使用執照所載用途，如無使用執照，則按都

市計畫分區使用範圍為準。（草案第四條） 

房屋新建、增建、改建及使用情形變更等辦理申報之申報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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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日及免予申報規定。（草案第五條） 

房屋變更使用之改課稽徵作業。（草案第六條） 

房屋移轉，房屋稅之徵收作業。（草案第七條） 

辦理房屋標準價格之評定作業範圍。（草案第八條） 

合法登記工廠之定義，俾明確減半課稅之範圍。（草案第九

條） 

欠繳房屋稅之範圍。（草案第十條） 

本市房屋稅徵收次數、期間及訂定開徵日期作業程序。（草

案第十一條） 

本自治條例之施行日期。（草案第十二條） 

三、本案業經本府 100 年 8 月 30 日第 3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制定「高雄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」總說明及條文草案各

乙份。 

辦 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報請財政部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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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號 類別：財經  
案  由：請審議制定「高雄市娛樂稅徵收自治條例」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修正通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2 月 16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8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修正通過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2.22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10700007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 由：制定「高雄市娛樂稅徵收自治條例」草案，敬請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制定理由： 

縣市合併前，原高雄市政府依娛樂稅法第十七條規定制定「高

雄市娛樂稅徵收自治條例」，高雄縣政府依娛樂稅法第六條、

第十七條制定「高雄縣娛樂稅徵收率自治條例」及「高雄縣娛

樂稅徵收細則」，以配合各自徵收實務，作為娛樂稅法補充規

定。縣市合併後為做統一規範，以利本市娛樂稅徵收作業有所

依據，爰整合上開自治法規，重新制定本自治條例。 

二、制定條文內容重點： 

本自治條例條文共計十六條，其條文內容重點如下：   

制定目的及法源依據。（草案第一條） 

明定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及稽徵機關。（草案第二條） 

娛樂稅之代徵人。（草案第三條） 

娛樂項目之意義，作為課徵娛樂稅之依據。（草案第四條） 

娛樂稅代徵人需依法負責代徵娛樂稅，並辦理登記及代徵報繳

娛樂稅之手續。（草案第五條） 

各種課稅項目徵收率。（草案第六條） 

經營方式特殊或經營規模狹小者以查定課徵。（草案第七條） 

臨時舉辦各種娛樂出售門票或收取代價者之徵收手續。（草案

第八條） 

免徵娛樂稅之舉辦人，辦理免稅之手續。（草案第九條） 

納稅保證之種類。（草案第十條） 

申請免徵娛樂稅之提供人或舉辦人，不符免稅規定時，應負責

追繳應繳之稅款。（草案第十一條） 

娛樂票券票價之訂定及調整，應於調整前申報稽徵機關備查。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法規提案） 

 3152

（草案第十二條） 

自動報繳之娛樂業有關娛樂票券之管理。（草案第十三條） 

實施自動報繳設有固定座位之娛樂業，其娛樂票券之使用。

（草案第十四條） 

實施自動報繳之娛樂業，以不為代徵論處之情形。（草案第十

五條） 

本自治條例施行日期。（草案第十六條） 

三、本案業經本府 100 年 8 月 30 日第 3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制定「高雄市娛樂稅徵收自治條例」總說明及條文草案各

乙份。 

辦 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報請財政部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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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0 號 類別：教育  
案  由：請審議制定「高雄市紅毛港文化園區發展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

自治條例」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修正通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1 年 2 月 14 日 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6 次會議  

大會決議內容：修正通過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1.2.15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10700002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 由：制定「高雄市紅毛港文化園區發展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條

例」草案，提請 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為因應高雄港國際貨櫃碼頭之擴建、紅毛港遷村之文化延續及

歷史傳承，爰設立高雄市紅毛港文化園區，依其發展之需要及

健全文化園區之管理，設置高雄市紅毛港文化園區發展基金，

並為規範本基金之收支、管理及運用，特制定「高雄市紅毛港

文化園區發展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」。 

二、本案業經本（100）年 9 月 6 日高雄市政府第 35 次市政會議審

議通過。 

三、檢附新制定「高雄新紅毛港文化園區發展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

自治條例」草案全文、總說明、草案表各乙份。 

辦  法：提請市議會審議，通過後以府令刊登市府公報公布施行，並依

地方制度法第 26 條第 4 項規定，函報中央主管機關轉行政院備

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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